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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茲收到  貴局於 2016 年 5 月 19 日之信件 (檔案編號 : SBCR 1/2361/14) 關於 

“註冊消防工程師計劃”。本人代表香港工程師學會消防工程界別，感謝保安局及

消防處安排介紹了將來註冊消防工程師的訂立法例標準及要求，及此註册消防

工程師條例的審議過程及安排。 

在此本會再次明確全力支持此條例草案盡快通過，好為業界及社會帶來正面的

信息，也可令消防處撥出更多資源服務市民。 

本會對草案條例中建議的三種註冊消防工程師學歴及相關的工作經驗、時間

等，大致上認同及支持。但本會亦重申將來的註冊消防工程師，一定要有認可

消防工程科學位或已經修讀適當有關的消防工程銜接課程，及從事相關的消防

工程工作，因為此註冊消防工師將來的工作，將會涉及人命及財產的安全，絕

對不可以輕率。 

因此本會認為，將來條例通過後，政府應該小心處理其他擁有不太相關學歷及

沒有接受過工程科基本訓練的學位的申請者，要嚴格依照草案條例內的建議及

要求，執行審批註冊消防工程師的申請。 

至於建議中提及的 “先審議後訂立” 的安排，為著要盡快平息各方的爭議及通過

此條例草案，本會亦表示支持。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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